
晋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晋政行复〔2022〕19号

申请人：张*生，男，汉族，1975年4月21日出生，户籍地河南省商水县邓城镇**村*组。
被申请人：晋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晋江市崇德路29号。
法定代表人：张卫东，职务：大队长。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2022年2月16日作出的晋公（交）行罚决字〔2022〕3505822407831**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2年3月3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公（交）行罚决字〔2022〕3505822407831**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 2022年1月26日19时40分，申请人在晋新路与中兴路十字路口左转弯掉头时压到绿化带路肩，不小心碰到红绿灯控制箱，当时是晚上所以视线不清，大型半挂车有视觉盲区，压到马路路肩和控制箱的部位是货车后侧方不易察觉的部位，因此申请人不知道造成损坏，故未停车查看情况，也未及时报警及保险，申请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驾驶车辆离去。2022年2月11日，申请人接到晋江陈埭交警中队通知后立即前往陈埭交警中队接受处理，赔偿了红绿灯控制箱所有人5000元。申请人事后到事故现场未发现控制箱及绿化带的损坏，与交警所说不符，且申请人在这次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只是轻微交通事故，不构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申请人对2000元罚款和驾驶证扣12分不服。
[bookmark: _GoBack]被申请人称：一、2022年1月27日10时2分，被申请人指挥中心接报案称：陈埭镇洋埭鞋坊城红绿灯故障，接报后，被申请人值班民警立即前往现场查看，到达晋新路与中兴路洋埭村灯控路口查看后，发现控制电子警察拍照的电警机箱被撞倒，绿化带及电警机箱损坏，被申请人立即调取监控展开调查。经查，2022年1月26日19时41分，闽DD2**0重型半挂牵引车后牵引闽DC**1挂重型集装箱半挂车经过此灯控路口掉头时，后车轮碾压绿化带并碰撞电警机箱，致绿化带及电警机箱损坏。被申请人民警立即联系该车所有人，通知肇事驾驶人到被申请人处理。二、对申请人提出问题的答复。申请人称不知道有碰撞电警机箱且造成电警机箱损坏。根据申请人的陈述材料及询问笔录，申请人承认在掉头时车辆碾压绿化带，车尾已经翘起，有翻车可能性，但申请人在明知重型挂车车尾偏长且车尾有异常情况下，仅因没有翻车、碰撞的是绿化带的固定物，就未下车查看，且未采取任何措施，直接驶离现场。绿化带属于一种道路设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道路、供电、通讯等设施损毁的，驾驶人应当报警等候处理，不得驶离。
经审理查明：2022年1月26日19时40分，申请人驾驶闽DD2**0重型半挂牵引车后牵引闽DC**1挂重型集装箱半挂车行使至晋江市陈埭镇晋新路与中兴路洋埭村灯控十字路口掉头时，碰撞绿化带并驶上绿化带路肩，造成道路右侧绿化带缘石有破损、信号灯控制箱损坏，案发时案涉车辆车身发生严重倾斜并摇晃，但申请人未下车查看情况，而是直接驶离事故现场。2022年1月27日10时2分，被申请人接到报案后进行现场勘查、调取监控调查、对交通事故车辆进行痕迹勘验，发现案涉车辆左后轮外侧胎壁有碰到减层痕迹。2022年2月15日，申请人至被申请人处接受询问，并与红绿灯控制箱所有人协商赔偿5000元。2022年2月16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上述违法行为作出晋公（交）行罚决字〔2022〕3505822407831**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罚款2000元，并对驾驶证记分12分。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的行政处罚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答复书、晋公（交）行罚决字〔2022〕3505822407831**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受案登记表、居民身份证复印件、驾驶证复印件、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现场照片、交通事故车辆痕迹勘验记录、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询问笔录、注册登记摘要信息栏、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陈述材料、道路交通事故自愿结案协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洋埭中兴路视频监控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被申请人作为本辖区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部门，依法享有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法定职责。本案中，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申请人明知其驾驶车辆碰撞绿化带造成财产损害后仍驾驶案涉车辆离开事故现场，并未停车报警等候处理，其主观上明显存在逃逸的故意，客观上也实施了逃逸行为，申请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八条之规定，构成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七十五条第（六）项之规定，对申请人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六十五条及其附件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分值》第一条第（四）项之规定，对申请人驾驶证记12分的行政处罚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公（交）行罚决字〔2022〕3505822407831**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于法无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22年2月16日作出的晋公（交）行罚决字〔2022〕3505822407831**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
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3月22日











抄送：晋江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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